
 

 

1 1 0 年 1 2 月 2 8 日 

院台大二字第1100037107號 

公布更正 

 

釋字第 81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告別釋字 813 解釋，邁向判字 1 號判決 

踏入憲訴法新境界，強化精進保障人權 

林俊益大法官 提出 

壹、前言 

 

    本件解釋係【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補償

案】。 

本件釋憲聲請人慈祐宮（媽祖宮）因其所有坐落於新北市土

城區某地號土地，為案外人普安堂寺廟所有建物無權占有，聲請

人為此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占有人返還土地，獲有勝訴

確定判決1，且聲請強制執行中2，詎他人於 100 年 11 月 29 日向新

北市政府提報普安堂為古蹟案，而進入登錄歷史建築之程序。嗣

經新北市政府 105 年 8 月 17 日作成歷史建築登錄並公告之行政處

分3，聲請人不服該處分，提起行政救濟，最後經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70 號確定終局判決以上訴無理由而駁回上訴確定。 

本件釋憲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文化資產保存法

（下稱文資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

有人之權益，並提供其專業諮詢。」（下稱系爭規定一）其中所定

                                                      
1 相關訴訟判決，請參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936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 98 年度上訴字第 1025 號民事判決、100 年度台上字第 776 號民事裁定參照。 
2 相關執行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字第 110235 號。 
3 新北市政府以 105 年 8 月 17 日新北府文資字第 1051510226 號公告。 



 

 

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未以取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為歷史

建築之登錄要件；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規定：「私有歷史建築……

所定著之土地，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地價稅……。」

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私有……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因繼承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歷史建築

之登錄如同國家之徵收，卻未予土地所有人相當補償，系爭規定

一及二均牴觸憲法第 15 條規定，有侵害財產權等疑義，向本院聲

請解釋。本院並認文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歷史建築……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下稱系爭規定三）與本件聲請具重要關聯性，爰

將其併列入本件審查範圍。 

多數意見所形成之解釋文如下： 

第一段：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關於

歷史建築登錄部分規定，於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

之情形，未以取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為要件，尚難即認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第二段：惟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如因定著於其土地上之

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被登錄為歷史建築，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

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究其性質，屬國家依法行

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

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補償。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構成對上開情形之土地所

有人之特別犧牲者，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

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於此

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

妥為規定。 



 

 

對於本件聲請釋憲之解釋結論，本席尚表支持，然因仍有值

得說明之處，爰提出協同意見書，以為補充。 

 

貳、本件解釋之特色 

 

本件解釋有 2 項特色如下： 

1、本件解釋開創歷史建築之登錄，應予相當補償之先例。即：如

因定著於其土地上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被登錄為歷史建築，

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

究其性質，屬國家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

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

應予相當補償。此乃憲法對國家依法剝奪人民土地所有權或限

制所有權權能應予相當補償之誡命。 

2、本件解釋認為，文資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

構成對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之特別犧牲者，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

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就此部分，將文資法實質上採整體觀

察4之違憲審查方式，整體觀察系爭規定二及其他相關規定，就

                                                      
4 採整體觀察法的違憲審查方式，首見於本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本於憲法第 8 條及

第 16 條人身自由及訴訟權應予保障之意旨，對人身自由之剝奪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

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除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

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得予限制或禁止者外，並使其獲

知聲請羈押之有關證據，俾利其有效行使防禦權，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

求。其獲知之方式，不以檢閱卷證並抄錄或攝影為必要。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1 項

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同法第 101 條第 3 項

規定：『第 1 項各款所依據之事實，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整體

觀察，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僅受告知羈押事由所據之事實，與上開意旨

不符。」另本院釋字第 805 號解釋亦採整體觀察法，其解釋文如下：「少年事件處理

法第 36 條規定：『審理期日訊問少年時，應予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

人及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及其他少年保護事件之相關條文，整體觀察，均未明



 

 

歷史建築之登錄，對其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除

系爭規定二之部分減徵地價稅或免徵遺產稅外，文資法其他條

文規定，均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

之補償，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是一則規範不足5，部分違憲的解釋案。 

此外，本解釋對歷史建築之登錄，是否為國家之徵收（如定

性為徵收，有徵收即有補償），因為大法官之間的看法，並不一致
6，妥協結果，本件解釋不談徵收，僅強調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

國家應予相當之補償，解釋文乃謂：「如因定著於其土地上之建造

物及附屬設施，被登錄為歷史建築，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之使

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究其性質，屬國家依法行使公

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

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補償。」僅強調，上開情

形下，一定要有補償，且要有「相當之」補償。至於應如何補償，

                                                                                                                                                                      

文規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中得到庭陳述意見，於此

範圍內，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有違憲法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意

旨。」 
5 有關規範不足、立法不作為的違憲審查方式，其步驟如下：1.先敘明憲法所規範的立

法作為義務為何，2.再指出系爭規定的立法不作為事項為何，3.再審查系爭規定未規

定事項與憲法保障何一基本權之意旨有違，4.再命定期修法，5.最後諭知逾期未完成

修法的處理方式。詳可參閱釋字第 748 號、第 762 號、第 785 號、第 803 號及第 805

號解釋。 
6 就此，本解釋可與本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比較之。本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如下：「人

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 15 條定有明文。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

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者，土地所

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中華民國 89 年 2 月 2 日制定

公布之同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前，應先與所有人協議

價購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本

條例申請徵收。』（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 1 項主要意旨相同）第 57 條

第 1 項規定：『需用土地人因興辦第 3 條規定之事業，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

下，得就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協議不成時，準用徵收規定取得地上

權。……』未就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有所規

定，與上開意旨不符。」 



 

 

始謂相當之補償，本解釋理由謂：至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

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立法者自有形成自由。 

另，歷史建築與其所定著之土地為同一所有人，因非本件聲

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基於司法被動原則及大法官之間就此亦有不

同見解，故本解釋亦不論及，併此敘明 

 

參、釐清「相當補償」之意涵 

 

文資法第 9 章章名「獎勵」，其中第 98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

給予獎勵或補助之情形；第 99 條第 2 項規定：「私有歷史建築……

所定著之土地，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地價稅……。」

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私有……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因

繼承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分別對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所

有人，給予減徵部分地價稅及繼承移轉時免徵遺產稅之優惠，此

一優惠獎勵措施，是否屬於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時，國家應予相

當補償之方式？ 

主張徵收說者認為，私有歷史建築之登錄，其所定著之土地

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該第三人使用、管理、處分該土地之權能

因文資法相關規定受限制（文資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42 條及第

106 條第 1 項第 7 款等規定參照），已逾其所應忍受之社會責任範

圍，而形成其財產權之特別犧牲者，如同國家之徵收，應依一般

徵收補償之法理，辦理補償。除系爭規定二，分別對歷史建築所

定著之土地所有人，給予減徵部分地價稅及繼承移轉時免徵遺產

稅之優惠外，另應予徵收補償金。 

主張非徵收說者認為，私有歷史建築之登錄，其所定著之土

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該第三人使用、管理、處分該土地之權

能因文資法相關規定受限制，已逾其所應忍受之社會責任範圍，



 

 

而形成其財產權之特別犧牲者，國家固應予相當之補償，但此歷

史建築之登錄，並非徵收，故不必依一般徵收補償之法理，進行

相當之補償，得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相當之補償。所謂其

他適當方式，包括減徵地價稅、免徵遺產稅或給予歷史建築所定

著之土地所有人容積移轉權等，只要是「相當之」補償，不一定

要給予金錢補償。 

本件解釋，為尋求最大的妥協，避談歷史建築登錄之定性是

否為徵收，僅論是否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之補償。

至其補償方式，得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相當之」補償，

屬立法形成自由。 

就本件原因案件而言，聲請人提起拆屋還地訴訟，獲有勝訴

確定判決，該占有土地之建築物所有人應將該建築物拆除，並將

土地返還聲請人，且應給付相當租金之金額及利息，在聲請強制

執行中，該建築物竟被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就聲請人而言，上

開情形，如何始得「相當之」補償？頗費思量！ 

 

肆、本件解釋文第 2 段之關鍵字 

 

本件解釋之解釋文第 2 段，有許多關鍵字，值得注意如下： 

一、 謂：「如因定著於其土地上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被登錄為歷

史建築，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

受到限制」，採用「如因……被登錄，…致其…權能受到限制」

表達方式，意謂並非所有歷史建築之登錄，均會形成個人之

特別犧牲，視具體情形判斷之。究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呢？ 

二、 謂：「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

構成對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之特別犧牲者」，採用「構



 

 

成……特別犧牲者」之敘述方式，假如不構成特別犧牲者，

即無相當補償之問題。此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呢？ 

三、 謂：「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未以金錢

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於此範圍

內」，似非指文資法整部法律有規範不足之處，僅指文資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之部分減徵地價稅或、免

徵遺產稅，亦為補償之一種，但規範不足，與形成個人之特

別犧牲之部分，不成比例，並不相當。 

 

伍、本解釋文表達方式之建議 

 

本件解釋是 111 年 1 月 4 日邁向憲法訴訟法新里程前的最後

一號解釋，嘗試以審查會會外協商方式，代替審查會的逐一討論，

完成解釋文及解釋理由初稿後，再進行一次審查會即定稿的解釋

案，意謂者由舊制邁向新制的創新作為，主辦大法官的場外協商

溝通，功不可沒！ 

憲法訴訟法為落實審理司法化，從組織與程序規範均落實司

法化，特別是明定審理結果以裁判形式表現，憲法法庭判決之主

文，原則上只有合憲、違憲之判斷結果（最簡要之主文表達方式），

至多僅記載侵害之基本權、違反之憲法原則。有鑑於此之重大改

革，本席乃有不同的思維如下。 

人民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主張某一項法規範是

否違憲，可能有各種審查原則（判決論據），例如、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等論據，此等論據如

同訴訟上主張之攻擊防禦方法，如最後形成法規範違憲的判決結

論，判決主文只要出現法規範違憲的結論即可，至於其他法規範

合憲之論據，只須於判決理由敘述明白即可，不必逐一在判決主



 

 

文表示，以達判決主文精簡化之要求。 

以本解釋聲請案而言，聲請人的主張有二：歷史建築登錄，

未經土地所有人之同意，系爭規定一違憲；縱或登錄合憲，登錄

如同徵收，國家亦應予相當之補償，系爭規定一及二亦違憲。 

本件解釋之解釋文有二段，第一段釋示，系爭規定一及三有

關歷史建築之登錄，其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未以

取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為要件，尚難即認7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意旨有違；第二段釋示：系爭規定二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

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本席認為，第一段合憲部分，只須於解釋理由敘明即可，第

二段違憲部分，始應於解釋文表示。是以本件解釋文，本席建議

改寫如下：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 15 條定有明文。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私有之建造物及附

屬設施，經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已屬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

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逾越該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所有人社

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該土地所

有人相當之補償。整體觀察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第 100 條第 1 項

或其他規定8，均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

當之補償，於此範圍內，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妥為規
                                                      
7 尚難即認，是用心良苦的表達，表示單單未經土地所有人之同意，尚未達違憲之程度

而言。 
8 本院釋字第 805 號解釋先例採整體觀察法亦敘述「其他相關條文」，其解釋文如下：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6 條規定：『審理期日訊問少年時，應予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

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及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及其他少年保護事件之相關條文，整

體觀察，均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中得到庭

陳述意見，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有違憲法保障被害人

程序參與權之意旨。」 



 

 

定。 

關於多數意見之解釋文，值得商榷之處有二： 

其一，只敘及「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

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單挑

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及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而言，假如立法者在文

資法其他相關規定，明文規範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相當之

補償，同樣可以達成目的，有何不可？是以本席認為，較為週延

的方式，解釋文可仿釋本院釋字 737 號及第 805 號解釋體例採整

體觀察法，而敘述「整體觀察同法第 99 條第 2 項、第 100 條第 1

項或其他規定，均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

相當之補償。」 

其二，再就修法之諭知言，本解釋不採一般解釋之宣告方式

「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相關規定」，而仿本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

諭示9而諭知：「依本解釋意旨，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妥為規定。」

此乃因本解釋係規範不足的違憲宣告，釋示立法者應設法補足其

漏洞，故要求有關機關妥為規定，至於要規定在同法第 99 條或第

100 條，或增訂其他條文，均無不可。 

至於逾期未完成修法時，本解釋並未如本院釋字第 747 號解

釋之諭知：「逾期未完成修法，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請

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而為諭知，此乃因

有關機關已經著手修正，吾人應可拭目以待！ 

 

                                                      
9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1 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

定。另本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亦為規範不足的違憲解釋，其亦諭知：「有關機關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1 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土地徵收條例妥為規定。」另本院

釋字第 805 號解釋，亦為規範不足之違憲宣告，其諭知如下：「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長之立法目

的，妥適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 



 

 

陸、結語 

 

在年終歲末的 110 年 12 月 24 日，本院公布最後一號釋字第

813 號解釋，以此告別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歷史，111 年 1 月 4 日

即將以憲法法庭名義作成裁判，邁向憲法訴訟法的新紀元！本席

謹以下列釋憲心得，與同道共勉之： 

大法官解釋憲法，如同駕馭馬車握韁繩掌快慢， 

當立法恣意時，收緊韁繩，抑制法律侵害人權， 

當立法怠惰時，放掉韁繩，引領法律保障人權， 

憲法訴訟法施行，大法官保障人權邁向新里程。 


